  进修护士通知

      经研究同意贵院 李培培   同志来我院 导管室   进修 六个月。根据我院具体情况 ，进修人员按时于 2012   年1月  30  日持单位介绍信来我院新门诊楼12层报到（9:00）。
收到此信后，请务必将能否按时报到的信息反馈我院护理部010-64456215。
本单位无进修生宿舍，需自行解决住宿问题。

报到时请务必携带以下材料：

1. 行政介绍信。
2. 进修通知及进修须知

3. 护士工作服两套及护士鞋。

4. 半身1寸照片3张。

5. 新更换的护士执业证书原件、复印件及护士资格证书。

如尚未更换执业证书，则携带原护士执业证书原件（蓝皮的副本）。

6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（正反面印在同一页A4纸上）。
7. 携带户籍所在地街道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办理的国家统一的婚育证明。

8. 进修费  六  个月  4000   元，报到时一次性交清，也可电汇：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   北京银行双秀支行

帐号：9001201090055—39  汇款单上请注明“护士进修费’’,并写明进修护士的姓名。 报到时请带汇款收据复印件。
报到地址：北京安定门外安贞医院护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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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报到时未带齐以上材料而造成无法办理进修手续，后果自负。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

北京安贞医院

   2012  年  1 月 12日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进修护士须知
     尊敬的进修同志，为了使您了解我院的进修管理规定，以保障您在我院进修期间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，我们特制定了以下进修须知，望您认真阅读。
1. 进修护士接到我院通知，请按时到护理部报到，办理相关手续。

2. 进修护士如申请进修监护室，请自带拖鞋和听诊器。

3. 进修护士必须遵守职业道德，严守操作规程，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及查对制度。

4. 进修期间应加强组织纪律性，自觉遵守我院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进修科室的安排。

5. 进修期间如出现差错、纠纷、投诉等情况，按相关规章制度处理。

6. 为确保进修质量，我院不接受在读大专、成人自学高考及在进修期间参加职称考试或其它考试的护士。

7. 进修护士须满足以下条件，我院方可接收：

（1）必须掌握基础护理操作技术及护理理论。

（2）在进修相关科室工作3年以上。

（3）申请进修手术室、监护室的护士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护理理论及技能。

8. 请假制度：

（1）进修期间不得请假和休探亲假。

（2）为保证护理安全，减少因旅途劳累带来的睡眠休息不充足，避免出现医疗事故隐患，且为确保进修人员安全，进修期间不得随意离院。

（3）若有外出，必须向所在科室负责人请假，必要时应由进修护士所在单位出具证明，并得到允许，方可外出。

（4）病假必须有医生证明。

（5）遇特殊情况按我院《进修人员管理制度》办理。 

9. 进修护士不得自行调换科室与专业。

10. 进修护士不得把病房公物带回宿舍使用，违反此规定者，按我院相关规定处理。

11. 进修费用收据请妥善保管，遗失不补。

12. 进修期间如因个人原因损坏、丢失医疗器械、物品，应按规定比例赔偿。

13. 进修护士医药费自理，进修结束后回本院办理相关费用报销事宜。

14. 进修护士在我院工作期间的夜班费、营养费及接触X线等补助由原单位解决。

15. 进修结束时，按规定时间办理结业手续，不得提前办理。进修半年并合格者，给予进修鉴定表及结业证书。不满半年者，只有鉴定表、没有结业证书。进修的最后一周持转知单到护理部办理结业手续，办理结业证书时带上1寸照片2张及15元钱。

16.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者，视情节轻重，我院有权终止该同志进修。


   阅读后请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贞医院护理部

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2012  年 1 月  12  日
